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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项目

名称

焦作市中站区科学技术局关于将“焦作经济技术开发区”创建为“河南省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”咨询服务项目

项目

编号

采购编号：中财磋商采购-2026-14
项目编号：焦公资采购 F2026—075

标段 /

采购人 焦作市中站区科学技术局
联系人 张女士

联系电话 18803856017

代理

机构
河南诚铮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
联系人 周先生

联系电话 15939111314

序号 条款内容 审查结果

1 资格性审查是否合规（含一般性审查和特殊性审查）。 是☑ 否□

2 符合性审查是否合规。 是☑ 否□

3
评标委员会成员是否严格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

准开展独立评审。
是☑ 否□

4 电子评标系统雷同性分析结果是否存在异常。 是□ 否☑

5 评标委员会是否对雷同性分析异常情形作出书面认定。 是☑ 否□

6
是否存在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不一致、主观评审因素超出

评分范围、评分畸高/畸低等现象。
是□ 否☑

7 综合标评审、商务标评审是否合理。 是☑ 否□

8
是否存在低于成本或影响履约的异常低价投标、严重不平

衡报价情况。
是□ 否☑

9 技术标评审是否合理。 是☑ 否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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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分值计算是否存在错误（含合分、权重换算等）。 是□ 否☑

11 否决投标情形是否合理（含否决依据、理由说明等）。 是☑ 否□

12 中标人得分与其他投标人得分离散度是否合理。 是☑ 否□

13 中标价格与市场均价、项目预算偏离度是否合理。 是☑ 否□

14 中标人历史同类项目中标集中度是否异常。 是□ 否☑

15
是否依法落实政府采购相关政策（中小微企业、节能、环

保等）
是☑ 否□

审查意见：经全面审查，本项目评标过程规范、评审内容合理、结果公平，未

发现妨碍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情形，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及公平竞争审查相关规

定。（如审查发现问题，请在空白处列出）

代理机构：（公章） 采购人：（公章）

2026 年 05 月 29 日 2026 年 05 月 29 日


